附件1
社会服务机构财务专项检查自查表

（自查时段2023年1月-2024年10月）

社会服务机构名称（需加盖公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序号
	自查项目
	是否存在问题
	是否完成整改

	1
	违反开办资金为捐助财产要求，违规向出资人等返还开办资金的；
	
	

	2
	财务收支未全部纳入本组织法定账簿核算、将本组织财务收支与其他组织收支混管或者将以本机构名义开展活动的收入交由其他组织或个人收取的；
	
	

	3
	使用其他组织或个人银行账户进行账务往来的；
	
	

	4
	未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相关规定对投资收益进行核算的；
	
	

	5
	支出超出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范围的；
	
	

	6
	向出资人、举办者、捐赠人、理事、监事等分配或者变相分配本组织财产的；
	
	

	7
	通过虚增业务活动成本、虚假发放工作人员费用、专家费用等方式分配或者变相分配本组织财产的；
	
	

	8
	兼职理事、监事参加决策、监督等履职行为时以劳务费、专家费等方式领取报酬的；
	
	

	9
	假借“公益”“免费”等名义违规为企业或产品开展宣传、促销等活动的；
	
	

	10
	将大额财产长期无偿交由或出借给其他组织、个人不收回的；
	
	

	11
	与关联方发生交易时未履行内部决策程序、价格不公允，或者未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关联方关系的性质、交易类型及交易要素等信息的；
	
	

	12
	其他违反非营利属性要求的行为。
	
	

	整改

措施
	第1项：通过收回被侵占的开办资金等方式整改。
第2-8项：通过收支如实入账、收回账外资金、收回所得收入、规范支出、收回违规支出等方式整改。
第9-12项：通过停止违规活动、消除不良影响、规范关联交易、终止违规关联交易、收回财产或收益等方式整改。

	备注
	此表填写打印并加盖公章后扫描成PDF版，有业务主管单位的报送给业务主管单位，

由业务主管单位统一汇总后反馈民政部门；无业务主管单位的，直接报送民政部门。


附件2

	社会服务机构财务专项检查工作情况统计表

（各区、各业务主管单位填报）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序号
	总体情况
	数量（个）

	1
	自查社会服务机构
	

	2
	抽查社会服务机构
	

	3
	发现问题的社会服务机构
	

	4
	完成整改的社会服务机构
	

	问题情形
	发现问题（个）
	完成整改（个）

	1
	违反开办资金为捐助财产要求，违规向出资人等返还开办资金的；
	
	

	2
	财务收支未全部纳入本组织法定账簿核算、将本组织财务收支与其他组织收支混管或者将以本机构名义开展活动的收入交由其他组织或个人收取的；
	
	

	3
	使用其他组织或个人银行账户进行账务往来的；
	
	

	4
	未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相关规定对投资收益进行核算的；
	
	

	5
	支出超出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范围的；
	
	

	6
	向出资人、举办者、捐赠人、理事、监事等分配或者变相分配本组织财产的；
	
	

	7
	通过虚增业务活动成本、虚假发放工作人员费用、专家费用等方式分配或者变相分配本组织财产的；
	
	

	8
	兼职理事、监事参加决策、监督等履职行为时以劳务费、专家费等方式领取报酬的；
	
	

	9
	假借“公益”“免费”等名义违规为企业或产品开展宣传、促销等活动的；
	
	

	10
	将大额财产长期无偿交由或出借给其他组织、个人不收回的；
	
	

	11
	与关联方发生交易时未履行内部决策程序、价格不公允，或者未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关联方关系的性质、交易类型及交易要素等信息的；
	
	

	12
	具有其他违反非营利属性要求的行为。
	
	


附件3

全市性社会服务机构财务专项检查抽查名单

1.厦门市企联书画院
2.厦门市张仃美术馆
3.厦门鼓浪屿万石国画院 
4.厦门远东美术馆
5.厦门兰亭书画院
6.厦门市阳光残疾人书画院
7.厦门市子午流注古法针灸研究所
8.厦门市鼓浪屿列宾美术馆
9.厦门禅心书画院
10.厦门两岸名人堂书画院
11.厦门雷锋文化艺术馆
12.厦门前埕古建筑及古村落保护交流中心
13.厦门市兰花美术馆
14.厦门凰玉美术馆
15.厦门市银牌艺术馆
16.厦门香贡贡肉制品传统制作技艺传习中心
17.厦门立和中医药研究所
18.厦门市何氏骨科研究所
19.厦门市露丰堂中医药研究所
20.厦门市一真古法针灸研究所
21.厦门乐善居义工服务站
22.厦门仁爱爱心服务中心
23.厦门曙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4.厦门市沁心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5.厦门市进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6.厦门市爱欣乐龄社工服务中心
27.厦门市中民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28.厦门市智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9.厦门市砥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30.厦门市善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31.厦门市亲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32.厦门市莲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33.厦门市益聚社会服务发展与评估中心
34.厦门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35.厦门市快乐社区服务中心
36.厦门市幸福老人服务中心
37.厦门躬行志愿者发展促进中心
38.厦门向阳花儿童阅读科普中心
39.厦门市海峡文化与旅游信息交流中心

40.厦门市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服务中心

附件4

社会服务机构财务专项检查抽查资料清单

1.本机构的章程、财务管理制度；

2.2023年度（1月-12月）财务资料（含财务账本、会计凭证、收入明细<总账、明细账>、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3.机构工作人员名册、劳动合同；

4.上述材料原则上为原件，提供复印件的需加盖单位公章。


